
壹、 前言

刺網漁業是臺灣最大宗的家計
型漁業，因其具有成本低、高效率、
被動性、操作簡易、省能源等優點，
不需要複雜的機器配合，藉由網目尺
寸控制目標漁獲物大小，是非常普遍
且容易入門的作業方式。根據資料統
計，現有核准經營及兼營刺網漁業漁
船（筏）有近1萬艘，約占全國漁船
（筏）總數的一半。而刺網受其網具形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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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及作業方式影響，作業中易纏絡覆
蓋礁岩，或隨海流漂流使生物纏繞，
材質又不易分解，除影響漁船航行安
全外，也影響海洋生態環境，成為近
年來在面對海洋廢棄物處理的重要課
題之一。

行政院為鼓勵國人親海、愛海，
於109年提出「向海致敬」政策，在
維持潔淨海岸及海洋資源之餘，兼顧
海洋活動產業發展，並於109年5月7
日核定「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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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讓海岸永遠是乾淨的。其
中涉及漁業主要政策之一，就是極積
推動刺網具實名制管理，希望透過網
具溯源追蹤管理的機制，讓使用者負
起責任，減少廢棄漁網具產生。

在基隆市、澎湖縣等地方政府率
先針對轄內刺網進行實名制管理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漁
業署參考各方經驗與建議，歷時半年
積極與地方溝通說明，於110年1月
14日由農委會公告「刺網漁業漁具標
示措施」（簡稱本措施），希望由源頭
管理賦予使用者責任，除了讓漁民妥
善保管漁網具外，也建立網具流失通
報機制，鼓勵漁民將廢棄漁網具攜回
漁港內集中處理，減少海中廢棄漁網
具產生。

貳、 管理辦法重點說明

一、刺網標示方法
（一）   為便利漁業人進行刺網漁業漁

具標示作業，本措施規範可以
書寫、噴漆、鐫刻、綁繫標籤
或其他不易脫（剝）落之方式，
標示漁船統一編號，標示字體
應清晰明顯。

（二）    刺網兩端浮球或旗幟上均須標
示，綁繫於浮子綱上之浮子，
長度在8公分以上者，每間距
50公尺須有1浮子標示，長度
小於8公分或未綁繫浮子者，
須於兩端浮球間浮子綱上，至
少擇一處標示。

（三）     自 110 年 7月 1日起，未完成
刺網漁業漁具標示或標示不實

 刺網漁業漁具標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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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處新臺幣（以下同）3∼
15萬元罰鍰，並沒入其採捕或
載運之漁獲及漁具。

二、網具流失通報機制
（一）    漁船出港作業，因受海況影響、

網具纏絡、航安事故或其他原因
致無法取回所攜帶之刺網漁業漁
具，應依規定完成通報。

（二）    漁業人於海上作業期間網具流
失，可向臺灣地區漁業通訊電
臺通報，由電臺協助填寫「因
故無法取回刺網漁業漁具通報
紀錄單」；或於進港後就近至行
政院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安檢所
（站）及各區漁會填寫，再由各
地方政府定期將紀錄單回收，
彙整後登錄系統，作為後續政
策規劃參考依據。

（三）111年1月1日起，漁業人攜帶
刺網漁業漁具流失，未依規定通
報者，將處3∼15萬元罰鍰。

參、 結語

臺灣四面環海，漁業資源相當豐
富，海洋廢棄物及廢棄漁網具議題持續
受到各界關注，仍需要政府部門、民間
團體、每一位國人合作保護海洋。漁網
具是漁民所購買的漁撈生財工具，不會
故意將漁網具棄置於海中，但仍有部分
漁網具因為作業不慎或遇緊急狀況，造
成無法回收情形發生，希望透過刺網實
名制管理及流失通報機制之建立，減少
海中廢棄漁網具，同時蒐集漁網具流失
熱點資訊，藉以增加海中覆網清除效
率，共同建立乾淨海洋環境，讓漁業資
源永續經營。

刺網漁業漁具流失通報機制。

刺網漁具流失

各 地 方 政 府
於每月 1日前
派員回收紀錄
單，10日前完
成系統登錄

彙整網具易流
失熱點，與海
保署合作規劃
覆網清除工作

針對網具易流
失熱點，評估
是否劃設禁漁
區管理

於海上作業時
透過電臺通報

進港時在安檢
所 、 縣 市 政
府、區漁會填
報紀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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